乐山高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切实增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工作。
本办法所称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包括预决算公开范围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等信息以及预决算公开范围之外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存续期、重大事项等相关信息；重大事项是指可能引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专项债券投资价值发生增减变化，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事项。
第三条 公开原则。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二）坚持谁制作、谁负责、谁公开；
（三）坚持突出重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开；
（四）坚持以公开促改革、以公开促规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条 公开渠道。预决算公开范围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应当在高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公开。
第五条 预决算公开。财政局应当随同预决算公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
（一）随同预算公开上一年度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或余额预计执行数），以及本地区上一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额（或预计执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
（二）随同调整预算公开当年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等。
（三）随同决算公开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决算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决算数，以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等。
第六条 一般债券存续期公开。财政局应当组织开展本地区一般债券存续期信息公开工作，督促和指导使用一般债券资金的部门不迟于每年6月底前公开以下信息：
（一）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余额、利率、期限、地区分布等情况；
（二）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三）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情况等；
（四）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专项债券存续期公开。财政局应当组织开展本地区专项债券存续期信息公开工作，督促和指导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部门不迟于每年6月底前公开以下信息：
（一）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二）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情况等；
（三）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四）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
第八条 违法违规情形公开。涉及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问责的，财政局应当在收到问责决定后20个工作日内公开问责结果。
第九条 一般债券重大事项公开。一般债券存续期内，发生可能影响使用一般债券资金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重大事项的，财政局应当按照《乐山高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等有关规定提出具体补救措施，经管委会批准后向乐山市财政局报告。
第十条 专项债券重大事项公开。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对应项目发生可能影响其收益与融资平衡能力的重大事项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部门和财政局应当按照《乐山高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等有关规定提出具体补救措施，经管委会批准后向乐山市财政局报告。
第十一条 债券资金调整用途公开。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内确需调整债券资金用途的，经管委会批准后向乐山市财政局报告，并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第十二条 法律责任。对未按规定公开地方政府债务信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第十三条 社会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高新区财政局或乐山市财政部门举报。高新区财政局收到举报后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高新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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